
长安营镇2017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1.长安营镇基本情况简介
长安营镇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南边陲，地处两省(湖南、广西)三市（桂林、怀化、邵阳）四县（龙胜、城步、通道、绥宁）交界之地，号称“城步的西藏”。东连丹口镇，南接五团镇，西毗通道县木脚乡和桂林龙胜县平等镇，北邻绥宁黄桑乡。我镇四周崇山峻岭，中间盆地低谷，平均海拔1300多米，是一个典型的高寒边远山区乡。截至2016年12月初为止，长安营全镇总面积342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9800亩，林地面积20.1万亩，草山面积7.8万亩。全镇辖10个行政村，三个居委会，1.2万人，有侗、苗、汉、满、瑶、壮、回、土家等8个民族。全镇范围内共有财政所、农业综合服务站、计生服务站、综合文化站、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站、环保环卫与规划建设服务站、派出所、信用社、卫生院、学校等行政事业站所。截止2017年12月初,镇属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共46人，其中行政28人，财政所1人，事业编制人员17人（农业综合服务站、计生服务站、综合文化站、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站、环保环卫与规划建设服务站），退休9人。  

2、整体支出规模
    ⑴行政、事业人员的工资、各种津补贴支出

    ⑵转移支付、村级运输经费支出

    ⑶行政、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经费

⑷涉农补贴的发放

二、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1、基本支出，共计1273.84万元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80.45万元
(2) 国防支出1.1万元
（3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3.41万元

（4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.84万元

（5）医疗保障与计划生育支出38.68万元

（6）城乡社区支出32.52万元

（7）农林水支出80.75万元

（8）住房保障支出1.38万元

（9）涉农补贴512.72万元

3、 （10）其他支出77.99万元

4、 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

2017年我镇财政拨款收入1273.84万元，已于当年100%到位。其中有373.47万元用于干部职工基本工资及津贴绩效等的发放，项目资金涉农资金512.72万元,有80.75万元系农林水支支出，用于解决群众最基本的问题。

鉴于我镇经费情况均达到年初预算目标，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作用，在严格执行县政府下发的有关财务制度的情况下，我镇出台了一系列的资金管理制度和措施。但由于2017年长安营镇于2015年12月合并后在经费上较上年有所增加。

四、资金效益情况

2017年我镇加强资金管理，所有资金按制度和预算执行，资金使用效果十分明显，主要表现在“三公”经费上。我镇在公务费接待中做到严格预算管理。规定接待严格控制在预算额度内使用：严格审批程序，规定住宿，用餐原则上安排在财政指定的定点宾馆或机关食堂，严格报账，要求公务接待费用严格审批，先审批后报账程序。在公车方面严禁公车私用。另外我镇会议费，培训费，办公费等费用开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列支。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。控制和压缩办公经费的支出，各项费用控制在预算额度内使用。

五：自评情况

按照财政整体支出绩效指标体系评分标准自我评分，我镇自评为97分。整体来说做到比较好，但由于客观原因影响，在资金使用上存在有超标情况，财务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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